e Lot e R Rl A P
114# & % £33 %1515
2O A AR RBFRET

00

Jﬂ%%ﬂﬁﬁéai%*’ﬁﬁ THAzow (113#8 R B F
5370115 ) » A4 3G fg f%ﬁﬂ“%i‘ R
o B 2T RPN FAARAE L g 0 DRI E S5 A2
AL AL RER TN £ A2 HEEAH AR LA o 2
A4 T

B
BAEE 2 A R R E B R o A RS ERY
Frk 2 dovid & Bl ~ 3~ 49T 2 P e 2 ;#\a‘r“ﬁsi-&r"ﬁ%\»
ﬁn%’iZ”T’r 4”’/)&’]{7 ’ "‘}:%KE\‘—%" A Hb /)kl']{ Bﬁi f‘?/)Z’i/I

P oo i HeH ¥ gE -
T 7

-~ EForn A FIISE2Y B E P4 b 2 R L E ST R
fTET e il TelegrantR AL T T, 8
EAZHE B LERI 2L A EA T A2 FHER
fFEEe AP 8 L0 0 REKrETERA TS T
I WWﬁ@J*‘£~“ﬁEJ-LFA%@$ﬁ’#k
LR AP 222 s EONZ A E e iTE B 0k
B FRGBEFIIEARGEEMT T2 PAWE LY
?ﬁﬁ%@lﬁ*ﬁ*ﬂ&ﬂ@%ﬂ,/ 2 4 R LINETE 55

3

il T Ere, ~ THRER-TT | FLR287 £

b

i

(
\L\l\- _“?
—=

%— 7



oo X GBI AR FAPP T £ LR &Rl
>, = RGN E E NP R RGITREBR AR
R s L
IAEARR > AErd EIFACE B B ou A S
S

”Ll'l,,éfé ‘f Bl 2”’1‘7—1‘—1 EF P;t«',b» A ”]Iﬁ%\f&;%.ﬁ ',%ig
1 EH LIRS A 113#32 5P 9264 F > BT £ R A
«:\:g s N S A At ;@( EIEZ1LE 1—‘5) ﬁo#u‘lif'“l % . S5l P T

54
|

o F 2

T2 il TEIk o EEAE L THRBRET BE Tm2
P H

¥a ) 1 %%evfﬂ’wﬂpﬁwha&%J%T g H I
PF L fehpiEe TER B W BE TREs
Woaikig T2 % o1t Bhod 4 %Bshl 907 2 3%

J
5
iR THRIT ) KBEBERIT FTER R FRZ R
A T Tmas, HehiE g
T FERFA AL
o

g E’ffﬁ?ﬂﬁ?é » B AERE T IR PR AL
T 2 dp 0 it g et OO ®ROOQOR 00050

-i?ﬁﬁﬁﬁiﬁi’%ﬂﬁ*kﬁzﬁt%w%ﬁgaLgp”;gw
Mot N £ ek ‘T’;ﬁl)%ﬂ
%‘x%%?%%'%ﬁaﬁkﬁ*?gi—ié’ﬁw c FRFIT A RF R R %
] 3=

x

7 AR EEIT 5 B 0 R a2 i 2 4ot A S BE] T 2

B THRIRT ) fipleids Fhido TEEEGIRE ”ﬁ*

RS AR g SAR R R EREE L

E 4?)&';;’%:} rg g 7 ,}U‘T%?A VR A W ok A
M

AR BRI A s g RS BdE AT 5 3E
AP AR R P ﬂfm#mt FEF
'@%?%%ﬁ*g ﬁﬁvi’T%%

iy S - Sy I S P
T2 §RINEFTZEFL2TIEZ15 158 ~ 52841521
: d

Y s

XTI TI ES R



L‘iﬁ’iﬂg o

FMLZ RFEF2LEHE LA
Hmdbe R > L2 0 ER 2 ARFILY 58 K7 3
(AELF6I10F 34375 %49 57~61F ) P& @ A
TLEAT & ROCEN Y ARSI L HTLEE (8
%3”513;11,1.13‘ I5~16F ) *&Apf o 1’£p 2 2r A #Fjp,g&ﬁ;%
2l kR A e E (REER1TI2IE ) ~ 4849
gl RER *(LELF23F )~ P st &g~
’”%7113518’3 TP 2xF %11360959095 =3 (L &EX %2
TE39F ) ~drdk G icdplGE2 3227 I ERL F oL

P R dLF L 2 NE R RS ER L (FEE 539

FAF) xR EERSRR T (LE S 544154
F)~ 2o i v g B B 2 Line¥ 8 k&2 A
Wﬁmﬁm%1(a&$%WAM?) LPEA 2 FEInE
Fo& F Fr,%;;;q%:ﬁ.sa $F ~ B AT FCRY
R TR L N SN Y
%%%i%\ﬂ?)¢%?ﬁ;f$%ﬁ4ﬁﬂﬁﬁ%%i
H%‘*’l’dﬁ;’& FlRBEERL o7 F
TREREZp 0 PR EM
%Fﬁiﬁi%%°

CRsrireds KFLF PLLME G5 LA %
FREPEREFHAIR A TR RE - PR RS S

(ﬁ‘x%;‘% ~FFOME L F HRBO2FAAE 0 FR) X KR
a,ﬂﬁyﬁaa?%iﬁé‘ﬁﬁa’i&fiﬁﬁ
7#ﬂm’+* gy EF%?ﬁiﬁv’ﬂ@%Fﬁ%
(BB ¥ 322 35190582 AR a VFE£R) - &
PR RLHE > R A TE %@4ﬁﬁw’%¢ﬁ
B2 r e a) (BFERFITE4L L 5 52135
LHAR o FR) cxRRFEERFILZA S ’&@Fﬁf‘é.‘&%
BIph > 2 AdEREFLIZ - I JIH s X275 5
R 2 P o TR %W@ii%%#kﬁ%,

b
i
mj



i & 7 BBiEE 3 103 B4}
FH2330FFNAT g FR) c Hh o AERIFHBFMPEF A

PR AL L A it A LA B
EAFUTLTHPMPAES  FORENERE B LY M
AP Jhemd S IR AR TE TS, Tz

DNEER I L R 3 B8 RS S N
PR (70 3203 pRR o 1 K T R o A o

LR T TP 2 LT AL 3 1T R E A W
AR RS RE®A s d s ML A SRR LFRN 0 LD
APERERE G- AT I B A2 (T 0 ek
Pen; PlEHIMED > p RAEFIFPZF o X AZHG

g SRR R S

7
T~

‘n‘_ )6

2t it d i w B TE T A, - T

2T EFEL LT ARRIEHBM LS 0 B3N

PERPRZ o FREEIEFINEZA4%1E 5252 T2 A4
=N

x BB Fa AR 1 %
HAmfe P2 srgnif i 2 b 85 v i A M2 R £ 20
FRIZAGFHEPFMPEIS 5ot a5 A0 BER
W R AT P2 SESRR A L B T A R R £
*R2FE O BARAEMEFAHAITHRRM R TEZE
2o oom e Plid £UTETEE LT G E B s L T S
EAIE I S L PAS S-S IS kF R IRz
FLEF2THEIZAKE L > w2519 % 1

4t
=
J{ﬁ
o

=
54



i

iFd orif > 22 EHFCFP M oA ETEFEE BRI R
f’L o

L% el

(C)FT £ v

|
IR

-\
3y
—\\

SEEFRUE R FARLEE RF L2
FIFEEAE @ B APF R AL EE AR
17825 P> o ikt > Fe R prz 2 A0 R £ 4
AE o EAZF2FEFIA T PR T

Pk 2 g e B pRR 2 2 0 PG
b7 SRR N SR "JB?*\}%T bt o gty T e E
gy TR A3 (hBErRlI3E R S T 52862
AR FR) o x A2 o A2 »}3 AR E 2=
G2 7 BB RIPESRIFZE cBRFAR

™ 4F

o=

9

W
T
(

25 L IR EEE 0 RBPFNZENIZETY 31 p Sk
I TR AR 2P A (T o HP BB AKAPRE 2
I 4T

OF2iF AL M2 ATHRE 4 TAEL - AR

REF TR T kR A %w4ﬁﬁji oo o@ A
BRI FERAE o - FHANET T BT

B~ RiB~d s erMg %A\v}g‘\«_,ﬂfév}giﬂﬁo
R G AR B A BT R E e | B

L ABATLAR T AIRS - S EFHET

WA kR o - R AT R RIS R % A 22

ﬁ ‘%:E‘IFL~ ffcl \;;uizg i ﬁco; \ qi% ~#fjé TN LR

i

"\l& g o _] o
@FM4FEFIERRLTF 52 FERTINERR TS F 0 &TE
J\}‘——L—qﬁ :IEP&’T ) lz’ %J_%’—L’ri »»/ 5_?].:@5-;“].)‘——1\—%]5



BAEFI0ES 1T R ¥ 0
—'ﬁ » 3 E L F10& LT 5 8 >

=

P/
&0 fERLHESHA ﬂgié%gwqﬁaﬁ,ﬁn
-‘%OJ o
Q@ 16IES AR L ¢ TPHeiE2 % & &2 B3

1
":J}".:E]_ I}é&ﬂ]«‘ﬁ»l ’/';/_U’.
Zﬁﬁ5ui bk 50302 $ 37 > £ 4

Bl

o

- P
<k

N Tl
X

T

T

NV
o

o
&%Fﬁ?ﬂ;z %’42@%@1&@ L0 TR ﬂ .7
®*$4% m%?ﬁ’ F%$ﬁ+%i

—\\

-M‘—a :TFF‘E G

-,
M-

B =

o

1415 5% 378 B2 21 R ERAGEE B e B T AT

% 7

% ﬁiy?*“#ﬁ;r:4113ﬁ8 20 i3t %’wﬁz;
Ex

» # 2 LH 2 @@Wﬁ<ag’%*
r 51

NI
LHEPFEMER > R T2, 22 2P R EN
BUTE L REE

OF SRR S A RN FAE LRI 3 S S-S
Beor 8 () C AEHEBI WL - R HER
=R R I O I O VRS

@i@?@i%%ﬂi%%w@’mﬁﬁﬁéi%iv@%ﬁ

*ﬁ’ﬁ"}'l’ﬁl SHIPBEP AL AERRE pRET R

)/’Dfﬁzz‘ 2 LT o

T2 $202iE .83 THYYSF s a4 RPN E



g2 EE ~ A Rd ) o RpRRIHEET 2 ITED -
&#ﬁ%~éﬁﬁxﬁﬁﬁ~iﬁﬁﬁﬁ$161%&§a
TorEYE ORTIIRNACEE AR F LY
. N I SR by [ RISl & i
i o3RO 2 PR RS 2 B F
PR LR ABEP S 0 GMRBA L 6 g
2HE 0 GRMOYRBAE WPl EE o R A T
mﬁu&ﬁ’@%uwé$ZM@af%%ﬁv%%<&$é
FeF 3 90 & 5 F %9105 ~91# & 5 F 5 5710850 ~ 110
ERLVFHIBD0ELAE g F S5 ArRTHEE
SR A EF NGB R AT R 2T 2 R A TTET A
Rl oI m AR I A ERF IR GELIFE S I N e
LA BB R ZEGE L FENRELARAL G
feé ARvHERMS R 237 g AAPRE L TPRK

FTO2BAEESE > FOp L wERZ ARGEY HERLE
(LELS6TF s &7 EF497 ) RISHEH T BEP > 4o

wﬁﬁﬁﬂkmaﬂ%%% T RpREHE LR
dee AR A AL B AEAFR P GANEETE LIPS
ﬁ%iﬁ’@%ﬁﬁﬁgﬁﬁv%ﬁﬁo

S )

<

pul U T
N

e
g
=

TR
(Q

- l
l

-\-\
34
Ak
[

-
&~
[}
N
d
“e

R
=
\\\?’{.r /%ﬁ

N
£ Q‘A’ﬂ\\

[E—
o~
&
\ I
\u..

-

A4

fos o I Yok iy

%3 ~
M

o

4

S e
A
s =
7NN
_1@;
o &
-nq}
\
o
A
- .
ANy
TS
o
>&\ t
=i ‘(L
.,;a Poas
W s
#
o ‘>\
NN
™
(

>
>

.
p) C\J
r R

m\%%@ . oy g D3O oEk G <

——

U =k oo (v
g
It e i
\__1
W

202 R E%/‘~LP\§’WFZ\7§?§.BI~,47“
HPEEMGBAALEFR L ERTR AL P AT
m FrZ_ (T @;&/\iﬁ TRE2 o b2 3B I EFE
e s TEAE ) S T ERM ) 2 X UEREEARN R
T AR 2B PR TEPME ) 2N TEA
F R REF TR EM(ERERFF 108 R S



I
~—

F 532608 5L AR gV E LR A AP L2 T
HrEB~fAdg7 0 27 J—igr@

: ﬁ MR RETS AR d Aot & Bl AT

Ny \\\?};3’

n-\

1 B kg
A

A
: TR
T2 THRIRT  RIpBEIER > T ARG RER
2 TEPR R W B TR F gt
o pRREFYF 2075 5 i e £ R A R B R Bhak
2% B R Ao Bl AT 2 3%k g TR
Todedps 2w A o v A g E L THZs, 2 A4 T
BT ) w2 AR EFT AL |IREGHEZ L AN
LA A TR pRANFZES TN F G AT
ko BB RERFIIEN O DZIXAFINGTERE TP
BT~ THZE B ERFCEAHE ST AR
DL e S
ﬁﬁ%ﬂwé’%fmwé¥%9$a4%b€%ZM~34fkf#
oo s¥ 8B4 B~ 2iE % 2160% ~ %2100k 2 7@ RdF 2 3
k2 &

B o~ AE % 2160F ~ F212ik2 AR R A AT R 2 B
1945 % 178 18 Fr 2. — 4% m%%o;{%i?ﬁ
Vo ie )i %2165 ¥ 212682 (7
B H & B R AR SINA AT A
e Loz A4 b — B Bg A (3
) s AEATRA TR > 2 AR FmEY @ §
ﬁﬁr*ﬁ’zﬁwﬁf%rwﬁ%iaﬁa(iﬁ%%%
FATE ) » 2 LA RE LB T2 3¢ » 250 E
%@’%ﬁiﬁf@ R Ao p B BHEIR s LR o
BB RN PR P Eh s ZidAo R el
T 2 iﬂ AT JIRBEES R EPERF B B
B GE TPRET  IREEY G TPRET Fe
AR BREk R ﬂdﬁﬁﬁjihgrmzﬁayi%;
Llfe i HEGRF Y FLRAR %3
B i AREF2 3 CBpBE) #%fé :g_;(l i2%)
dkE A T R g :

gh’i
3
>

<

::L'?
[

$N\R



E
TR o

e di R AT m A TR AERRIF
~E  REPFRAIITLIMAFL L DHBERGBERC
CERGEPFBA T LR RFE TR B TR o
HOoOBEIREFE G- FEREFIEZ AN ERPR
TTHB-BA B~ 71t ié‘f‘~‘i’g,ﬁt\fﬁl%xalg;fi‘yf;é_v%'%z{—

&%ﬁ&gﬁﬁg,ﬁﬁ%ﬁbr,,mq;$5gﬁai
b E e e T HT B P B

>~

HE o - 2=

REF APl B2 A0 Kool ~ TR G312
T ARG EAARE LA BT T A
"Wy EAZHENEOS AR AELARL > PR
B2 AN RHBUERLP

()= 2 g 2n A

TRAEBP 42 $23E SR i 20 444
2R F YR 9 K o def TR T P BB 20T M
¥ RdER ] E TR R P SR SRR @ e 2
A2 MPEMATHIE SRR B L PERPH R
S E R IIHES 31 € -3 RN S LIRS S A

Hl AR S g e ¥ 2

FaE o EE - B BAri R E) 0t EEHH R
P Hc oz B R oM G- BT o B T2 BiGRE e
BELTHGEFEF AR R £ R HBEHE
PRz 2R e L odgd iy 240 ~ PR
Ao P ] B Rk s £ AR A 0 T
LN R AR PERC IO P TR A e S Sl -
FEAEALET E S I o Flb 0 F P ST 0 B
MEY BRER L2 2 T  RA AR R N E e
T kgl £ E R A (B2 Fm108ﬁ)§ +F
L3 - B2 Arig

54405 ~ 4408524 &

+ 3+ KA
* 7 eI E=SL N ‘aé\nlff‘.



Adog SR) c AARENEDZ B RH KFEB
SRR IR SR R S A 2 Y K
HEAREPF T AEFTETREC § 0 o R4 L 0BG
2RI Y IDEKP R (EL%*%; 58F 5 & £33 % 549
F) iR aipapis 2488 s @R LT
R B FREERERE TR0 TE S A
i % % % )

=y}
lﬁ’g—t‘ Ao 2 S piEd o) ‘fﬁfﬁ‘ﬁﬁﬁ%ﬁbfg/?ﬁf L
e L SR S 5 ok

3
R
!
T e g g o
A A T R DO S R
- R
1\: W DO ‘
3 | |-
S

N
»
DO
\: N
)
N
»
[E—

—
&
)
o §§_
Gy
0
i?-*\
"

BedZ R B GFFIEBLGTE  LE KA

SAME ERFERB RT3 ERE ARG IR DR K
B P R AX PR EBATLTHEARE L XA
EEEREMe & oot AR ARG L P EHRT
ForARdEBRATRURLIRARI ] RTErRE
PO e B iR 0 Ak E TR A E LR p B e By
GRS VGRS A AN EE AR
S AN RSB AL ARG p G I EAR
T2 0 A RaEE A e

C



-

i’i‘i}?‘_ EB"F‘%& S FRES EE AL
FREHERS R 2 ﬁﬁ ¥ i B gk
g@Piéﬁ“ﬁiwmaE
%@w%ﬁ?f~%&f?ﬁ’* -
RN AR EY LN R SRV e R
(R T RS R RS T EEF RS DT Sy
ﬁ’ﬂﬁ#F%%4ﬁA1Mém;’i&$ﬁﬁkﬂ&£
F‘.’Jé#ﬁﬁ‘x » R AHFE S EARRBAL B Arh e
hER o DR AR %iﬁ%ﬂgﬁﬁﬁm
FEAFHLE B GHE £ AR E L
o8 2 FlEg2 b o T H AR R A R FIEER 0 BT TR
AEBENPEPR SR RPEEF BREGTT AT
BALIES WAL SR A R LR A
REsppEard g2 BRAGEFTRE  L§Fupd A%
2 W s 2R E B2 BR 0 2 H FE L BETITR
Jaﬁ’ga e o 1R 2 SR A g,“zrgﬁ,!ﬁ%? L AR
7%13;'*:]*7'\ EoTa - EEPREEN PR 9 B
E’rﬁ%ﬁf’t‘aﬁ }a”/fr‘]d-;yﬁjll;?}t —%ﬁ(?}ii@*
BEZERAL DX REL) T s a2 rﬁﬁ%‘vi ¥ ¥
dﬁ§’§iufi%%ﬁﬂEWﬁ%E'wgﬂM$$ P AR
AR R E (AFEFE5061F ) 2- 2> 28k £
Yod 2 ATon 2 e
PR DA o L AN

Ny

s ;‘l?{ \\\?’;r

R IR
[

= f;ﬁ“ B
X

14 ’
- F |

> =

=\

S
i,

N
T,

A
okl

>/

S

W o3 ok
oo F/ oW

fn )E‘\\ Yk %‘f‘%

—\\

G ar
-

z

14
N
)
-_

.
N

L8

4 Wﬂ
\\\?{r

(Cd Teirsgel > B hart 24 0 A RE R F LA
BF 3R o PiEke ko R LEP 5 A
AL AR LS HALIE G S

7 & Lr’F'-?jz ez ) s TEskg&p4E 5 191F -
i ’;;t“LE-‘;Hﬂ A PAE 0 AR B R FL
e goge B B B iE ] % 480 m&%‘!‘ﬁﬁflé r 25
iE %138 A ‘%Jif;’ﬁ Yoo ARAPM IS % oTH 2 $ B R S 3F
AP MAA Y JIF R p PR B FRRL A L E

TR o
SN
(w

~ R
»,-M

%+—H



% A A i&% AT IRA E]']T’&T_?"E'ﬁ'?iﬁg* SRR FEay N
T_o
Cieyp i T sxg 412 $25F H 182 22 md 21t 0 T
BCRRE &4 P E R SRR E L B
Lo WLEAELERZMFAMA a(**if“%
@)ﬂ%%f%ﬁé‘%?ﬁﬁ%£ﬁ7nf LRG> 238
-~ TARER P RELALETE ) > TRTRE LY
STkg, o > VAR T EAEP R T 200
P A HE R B LR REA N i
(RS AR AR A e T AR BT
A B E AR A R L S
RS T ER A S AR S
PR R E o Fdemif ket 0 BT RE R
AR ATAT A s A RERLME 2 g
A ARFHEMAE L AR 05 o AR
H

ETINS \A\-\«\

~

7 g e T AR S H B Mo i
EURETEEZ SRHLRAR 0 TR K s B TR B R

BELLIFEG s ikes B2 61 it Tefy
LR R B NI B A SR TR L D ik
B 3 o3 P B EATE L ENR LS ARG A
WHETMAAMAEY 2 E R AFIREEME

;ﬁ’l.‘é’_-ﬁﬂ“}?ﬁfi FEPZEEZ MY (Ri) i3
B LRI TR TSAE ) 2 T Ak

ot
%*%/*%L P A2 Fﬁ\fr”‘”l’: i po et i

EHPERAEIRFIENFA8E R IE R T [T
EpElkert 2 b AREDPERFTEAET B
2o ) o B H
L%ﬁ’E%Aﬁﬁi%%ﬁ%’aﬁ%w%%%V%mg“
B THRBRET ) RIREBHEIES LA TRZEE
Yuapd n &2 ARFEY BERAEL > H e 2 > QT

\r;_::
i

s
+
I
m



4f4wi Z%f%ﬁ%fﬁ%%ﬁk??§&’
27 F 5 d T Aot R REll ot 2 3
BRI AL B v B
?‘74‘?2&‘.3%?’» e AT 24 5 ¥ oo R &
' X@fﬁg%ﬁ’ﬁzgﬁkﬁ%’l‘fﬁil' b % 481% % 178 2

IV

FE A FFB}'%%/:\JGQ:E = & Al;’??' ’ f—ﬁ’;ﬂ{7 Oimﬁ;@"&é
2T
A

o=k
=R
e
I

LR R S SRS

22 B
l‘%?ﬁ@%"éiémﬂi’EJZ"\F%ﬁ"*/?n@fﬁ’”'Jii%
21912 R T E A4 5 Ltz fff? X FIR S T R

B3t fre 3530 B3 AFEEBERS

FoAETA r’?g'l/,vfégéia’i W EFEREN G RE 2

g@%&i@g,gﬂga%aﬁ&i,w%%WO

KA S AT B B AT P e i Aotit & SR BL2 AT 2

A T TE‘FE‘IZB’»I" 42k A 2 b B 77;}7%\;?;{4 f&ﬁf‘zgi
= E I

j‘}‘fb%/ v i:‘j]‘ﬁﬂq é_’g ’ T3-|£“ S ﬂi ’ ﬂ‘\l’! ’i—ifz;\.\'lir l‘TT‘ ﬁn%’i
26T 2 R 1 PRIk » AR B v B E

—\
<

LR AR EIFHE AR AT L5 BB AR R
TREBRLFTRGIERGZELIFES 2 3 ®L > g
B el g T HEC $A8IE R I 2 T F B
PRESARTE > g Rk o TR S 3B R AT 2R
TR - FRA G LT A F T A R
I

T Aot %3 ~ 497 22 IPHONE SE2 ¢ £ 4% ~ TPHONE SE @
GEWLIAE o oy Bk E g > TIOGEE B A

HEBSAMERRE T > P EE TSR EE S g
AN EDY LKA E(LEL $8210F) 0 £
WO RE113E R M T $3219%AwE AT £(R % &
¥ %8I 89T )5 d ¥ iAot & 53 ~ 4975 2 [PHONE SE
%33#§IWWE%wﬁiwiin#,hr@P¢4;
ARFFHBA PR 25 0 DGV Ko % 0 TR/ A

?l‘if‘&i FQ%E’ i iR R B T ARG 54801 % 17

\

F

ki
=+
I
m



i%inﬁi%&ﬁio
bkt mE Ak $2130E L 15198~ ¥$2841E2 1~ §2
%ﬁiilwnwb.’éué%xié :
AEERET ERRADV REFTRPEIRNSG
¥ =3 A @ﬂ 114 # 3 1 14 .

J'/‘_l— l{]’? btf}%r ‘TE

L FJ’U‘ i T 'flii-iif%i%g‘éZOBP N Y W
R i I S ’@%P%$@E
BIS20p Mo AfRATRIEY 2

T piE R e

\ ‘-}'E %
l~n.\
N
T}
-n-H\(
&
wF

¢ AR 52106

(G~ d i)

]/:‘,iﬁé > %éfﬁ? %— ’ ’il’li#ﬁ'%%&/‘}‘ﬂ\g\; f‘g A—:Fl.lz ’ [{‘@5_{1 I,('T"ﬁ
;!P/ ;‘IJO

Zid > BB KE CLFECPFFEEIMYES A SR
N A 2 R AFTHARA A X ! '
1

23
7t %2105 % % 215iF 2 < %Jﬂz
THAR TP E 2 R A
¢ R 5 3391F 2 4

¥ 3B0FEHI A G TN L - o AL E L TET G
H2 #BEFLE ;L,J/‘—rgjé .

-~ R P FERBMA ol taRPL -

L E e

fis
X
fais
4
T
o
i
el
)
bt

N

[

$+ma



\
~
=
«\A
(=
Tl
=
s
B
_‘,%
@‘3\
L
.
=
&
s
Y
e
=
\1 "B

r‘nz
o 'J*”%‘%fa SR TR R R R B

iy
L

TR L ATIRR TR 0 RS 108 T P EA

HHATE *”F’r’*l”fé"!‘”é’qﬁ c RS2 My AP A L fIF AEAT
1R~ )f,&ﬁ”l}F5_Ecu"r4ﬁpﬁ;\ﬂ ,,gﬁ;% R
17“f§J$ o

w2 AR e

it &

%W (it fcd o LA R | &

1 | THBRET ) jady | BEE %233
&S 5k 8F » = drk

4 |IPHONE SEv ¢ 484 |7 Zich

4
A~

$+5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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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5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牧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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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751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牧唯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3、4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未扣案之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蔡牧唯於民國113年2月間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吳育竹」、通訊軟體Telegram帳號暱稱「陳立育」等成年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負責擔任面交取款之車手工作。嗣蔡牧唯即與暱稱「吳育竹」、「陳立育」等人及其等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1月24日，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賴憲政」、「朝隆客服-雯雯」等名義與雷金麗聯繫，並佯稱：操作朝隆投資APP，投資買賣股票入金可獲利云云，致雷金麗信以為真陷於錯誤後，遂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同意面交投資款後；嗣蔡牧唯即依暱稱「陳立育」之指示，先至不詳超商，列印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及偽造工作證各1張後，於113年3月5日9時26分許，前往雷金麗未於高雄市苓雅區之住處(住址詳卷)，並配掛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工作證1張，佯裝其為「朝隆投資」職員「陳宏均」以取信於雷金麗，並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之「經辦人員姓名」欄上簽署「陳宏均」之姓名而偽造「陳宏均」署名1枚後，將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該張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交予雷金麗收執而行使之，致足生損害於雷金麗及「朝隆投資」、「陳宏均」對外行使私文書及對客戶管理資金之正確性，雷金麗因而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54萬元予蔡牧唯而詐欺得逞後，蔡牧唯隨即依暱稱「陳立育」之指示，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家樂福鼎山店，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並藉以掩飾、隱匿詐騙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嗣因雷金麗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並提出蔡牧唯所交付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予警查扣，並經警送請鑑驗後，發現與蔡牧唯之指紋相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雷金麗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蔡牧唯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6至10頁；審金訴卷第49、57、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雷金麗於警詢中所證述遭詐騙面交款項之情節（見警卷第11至13、15、16頁）大致相符，復有告訴人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警卷第17至21頁）、被告所交付偽造收據憑證影本(見警卷第23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8月7日刑紋字第1136095909號鑑定書（見警卷第27至35頁）、扣案偽造收據憑證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證物處理報告及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鑑警卷第39至第42頁)、扣案偽造收據憑證採驗照片(見警卷第44至54頁)、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及APP頁面擷圖照片（見警卷第57至61頁）、告訴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福德二路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警卷第63至65、67頁）在卷可稽；復有告訴人提出由被告所交付偽造收據憑證1張與警察查扣可資為佐；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可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
　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字第23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係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前述事實欄所載之詐騙手法，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為真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示，將受騙款項交付予前來收款之被告，而被告係依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及暱稱「陳立育」之指示，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本案所為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甚詳，有如前述；堪認被告與暱稱「吳育竹」、「陳立育」之人及其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擔任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之工作，惟其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及被告前述自白內容，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之外，至少尚有指示其前往收款之暱稱「吳育竹」、「陳立育」等成年人；由此可見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應係3人以上共同犯之，自應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㈢又被告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有如上述；基此，足認被告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已製造金流斷點，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而應論以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予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輕重之，係指「法定刑」而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其中與本案相關之修正如下：
　①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②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③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⒊經查：
　①被告本案所為洗錢犯行，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該當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定之洗錢行為，並無有利、不利之情形。
　②又被告本案洗錢犯行，其犯罪金額並未達1億元，修正後最高刑度下修為5年，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自較有利於被告；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防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故此規定無以變更前開比較結果。
　③再者，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且並無犯罪所得（詳後述），是無論依修正前後之何一規定，均得減輕其刑，而無有利、不利之情形。
　④是經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比較，現行洗防法之規定，顯對被告較為有利，則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本案犯行，自應適用現行(即修正後)洗防法之規定。
　㈡適用法律之說明：　
　⒈復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文書之特別規定；又在職證明書，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著有90年度台上字第910號、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足資為參)。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偽造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工作證電子檔案後，指示被告至不詳超商列印該張偽造工作證，並於其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配戴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而配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詐術，旨在表明被告為「朝隆投資」之職員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見警卷第6、7頁；審金訴卷第49頁)；則參諸上開說明，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應屬偽造特種文書無訛。又被告復持之向告訴人行使，自係本於該等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應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無訛。
　⒉又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上所稱之文書，係指使用文字、記號或其他符號記載一定思想或意思表示之有體物，除屬刑法第220條之準文書外，祇要該有體物以目視即足明瞭其思想或意思表示之內容，而該內容復能持久且可證明法律關係或社會活動之重要事實，復具有明示或可得而知之作成名義人者，即足當之。易言之，祇要文書具備「有體性」、「持久性」、「名義性」及足以瞭解其內容「文字或符號」之特徵，並具有「證明性」之功能，即為刑法上偽造或變造私文書罪之客體(最高法院著有108年度台上字第3260號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明知其並非「朝隆投資」之員工，其竟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至不詳超商列印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後，並在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之「經辦人員姓名」欄上偽造「陳宏均」署名及指印各1枚，自屬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嗣於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之際，其復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該張偽造「朝隆投資」收據予告訴人，用以表示其為「陳宏均」之人代表「朝隆投資」向告訴人收取投資款項作為收款憑證之意，而持以交付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自係本於該等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應屬行使偽造私文書無訛，並足生損害於雷金麗及「朝隆投資」、「陳宏均」對外行使私文書及對客戶資金管理之正確性至明。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就被告本案所犯，漏未論及其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等節，容屬有誤，但被告此部分所犯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應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於審理中已當庭告知被告上情，並諭知其另涉犯法條規定及罪名（見審金訴卷第47頁），已給予被告充分攻擊防禦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故本院自得一併審理，附此述明。
　㈣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後，復於不詳時間、地點，在前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上偽造「朝隆投資」印文1枚，並由被告在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上偽造「陳宏均」之署名及指印各1枚，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偽造私文書(收據憑證)、特種文書(工作證)電子檔案後，復交由被告予以下載列印而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後，再由被告持之向告訴人加以行使，則其等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已為其後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　
　㈤再查，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一般洗錢罪等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再者，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與暱稱「吳育竹」、「陳立育」等人及其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刑之減輕部分：
　⒈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而適用之，不容任意割裂而適用不同之法律（最高法院著有79年度臺非字第27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及審理中就其本案洗錢犯行，均已有所自白，業如上述，且被告參與本案犯罪集團所為詐欺及洗錢等犯行，並未獲得任何報酬乙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承明確（見警卷第8頁；審金訴卷第49頁）；復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就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故被告即無是否具備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要件之問題；而原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本案犯行，既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業經本院審認如上，則揆以前揭說明，即不容任意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故而，就被告本案犯行，無從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偵審中自白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惟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說明。
　⒉次查，被告上開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此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被告，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經查，被告就本案所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罪，且被告參與本案犯罪集團所為詐欺及洗錢等犯行，並未獲得任何報酬乙節，均如前述；復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就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故被告即無是否具備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要件之問題；從而，被告既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已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則被告本案犯行，自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應予減輕其刑。
　㈧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並非毫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富，僅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參與詐欺集團，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擔任收取詐騙贓款並轉交上繳予詐欺集團上手成員等車手工作，且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並於收取詐騙款項後，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使該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獲得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受騙款項，因而共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造成告訴人因此受有非輕財產損失，足見其法紀觀念實屬偏差，其所為足以助長詐欺犯罪歪風，並擾亂金融秩序，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且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並除徒增檢警偵辦犯罪之困難之外，亦增加告訴人求償之困難度，其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致其所犯所生危害之程度未能獲得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及其參與分擔該詐欺集團犯罪之情節，以及告訴人遭受詐騙金額、所受損失之程度；併參酌被告就本案所為一般洗錢犯行合於上述自白減刑事由而得作為量刑有利因子；另酌以被告之素行(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衡及被告受有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入監前從事服務業、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見審金訴卷第6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相關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詐欺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自均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而上開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相關規定。
　㈡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案被告將其向告訴人所收取之受騙款項54萬元，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等節，已據被告於警詢中供明在卷，業如前述；基此，固可認告訴人本案遭詐騙之款項54萬元，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且經被告轉交上繳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已非屬被告所有，復不在其實際掌控中；可見被告對其收取後上繳以製造金流斷點之詐騙贓款，並無共同處分權限，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正犯有何分享共同處分權限之合意，況被告僅短暫經手該特定犯罪所得，於收取贓款後隨即將詐騙贓款交出，洗錢標的已去向不明，與不法所得之價值於裁判時已不復存在於利害關係人財產中之情形相當；復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本院自無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㈢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經查：　
　⒈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時，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予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陳在卷，前已述及，復有告訴人所提出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予警查扣可資為佐，有前揭證物採驗紀錄表可資為憑；由此可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核屬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且已據警己查扣在案，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至前開偽造收據憑證上所偽造之印文、指印及署名，已因該張偽造收據憑證均業經本院整體為宣告沒收，則本院自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重複為沒收之諭知；又因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印章，附予敘明。

　⒉又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時，配戴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之外乙情，亦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陳明在卷，前已述及；是以，堪認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工作證1張，應係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雖均未據扣案，並無證據足資認定該等張偽造工作證已不存在或滅失，自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另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IPHONE SE黑色手機、IPHONE SE白色手機各1支等物，均為係被告所有，並均係供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取款事宜所用，且經警另案扣押等節，已據被告於警詢中供承在卷(見警卷第8至10頁)，並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219號起訴書在卷可參(見審金訴卷第85至89頁)；由此可認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IPHONE SE黑色手機、IPHONE SE白色手機各1支等物，均核屬供被告為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且經另案扣押在案，並無不能沒收之問題，故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均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沒收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　 註



		　1

		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壹張

		警卷第23、38頁，已扣案



		


		


		




		　2

		偽造工作證（姓名：陳宏均）壹張

		未扣案



		　3

		IPHONE SE黑色手機壹支

		另案扣押，



		　4

		IPHONE SE白色手機壹支

		另案扣押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5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牧唯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3751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

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

如下：

　　主　文

蔡牧唯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3、4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未扣案之如附表

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蔡牧唯於民國113年2月間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

    稱「吳育竹」、通訊軟體Telegram帳號暱稱「陳立育」等成

    年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

    負責擔任面交取款之車手工作。嗣蔡牧唯即與暱稱「吳育竹

    」、「陳立育」等人及其等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

    、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

    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1月24日，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

    稱「賴憲政」、「朝隆客服-雯雯」等名義與雷金麗聯繫，

    並佯稱：操作朝隆投資APP，投資買賣股票入金可獲利云云

    ，致雷金麗信以為真陷於錯誤後，遂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

    示，同意面交投資款後；嗣蔡牧唯即依暱稱「陳立育」之指

    示，先至不詳超商，列印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

    造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及偽造工作

    證各1張後，於113年3月5日9時26分許，前往雷金麗未於高

    雄市苓雅區之住處(住址詳卷)，並配掛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

    偽造工作證1張，佯裝其為「朝隆投資」職員「陳宏均」以

    取信於雷金麗，並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

    收據憑證之「經辦人員姓名」欄上簽署「陳宏均」之姓名而

    偽造「陳宏均」署名1枚後，將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該張偽造

    「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交予雷金麗收執而行使之，致足生損

    害於雷金麗及「朝隆投資」、「陳宏均」對外行使私文書及

    對客戶管理資金之正確性，雷金麗因而交付現金新臺幣(下

    同)54萬元予蔡牧唯而詐欺得逞後，蔡牧唯隨即依暱稱「陳

    立育」之指示，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家樂福鼎

    山店，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

    手成員，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並藉以掩飾、隱匿詐騙

    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嗣因雷金麗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

    並提出蔡牧唯所交付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

    」收據憑證予警查扣，並經警送請鑑驗後，發現與蔡牧唯之

    指紋相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雷金麗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蔡牧唯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

    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

    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

    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

    之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

    ，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

    警卷第6至10頁；審金訴卷第49、57、61頁)，核與證人即告

    訴人雷金麗於警詢中所證述遭詐騙面交款項之情節（見警卷

    第11至13、15、16頁）大致相符，復有告訴人指認被告之指

    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警卷第17至21頁）、被告所交付偽

    造收據憑證影本(見警卷第23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3年8月7日刑紋字第1136095909號鑑定書（見警卷第27至3

    5頁）、扣案偽造收據憑證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證

    物處理報告及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鑑警卷第39至第42

    頁)、扣案偽造收據憑證採驗照片(見警卷第44至54頁)、告

    訴人所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及APP頁面

    擷圖照片（見警卷第57至61頁）、告訴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

    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福德二路

    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警卷第63

    至65、67頁）在卷可稽；復有告訴人提出由被告所交付偽造

    收據憑證1張與警察查扣可資為佐；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

    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可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

    事實之依據。

　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

    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

    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

    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

    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

    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

    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

    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

    決意旨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

    ，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

    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

    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

    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

    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字第2

    3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係由

    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前述事實欄所載之詐騙手法，向告

    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為真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

    不詳成員之指示，將受騙款項交付予前來收款之被告，而被

    告係依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及暱稱「陳立育」之指示，前往上

    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其所收取之詐

    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本

    案所為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甚

    詳，有如前述；堪認被告與暱稱「吳育竹」、「陳立育」之

    人及其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

    ，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

    擔任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之工作，惟其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

    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

    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

    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

    料及被告前述自白內容，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之外

    ，至少尚有指示其前往收款之暱稱「吳育竹」、「陳立育」

    等成年人；由此可見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應係3人以上共同

    犯之，自應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犯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㈢又被告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

    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

    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有如上述；基此，足認

    被告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

    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

    及所在，而已製造金流斷點，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

    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核屬洗錢防制法

    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而應論以修正後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予認定

    。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

    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

    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

    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輕重

    之，係指「法定刑」而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

    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

    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

    布修正，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其中與本案相關之修

    正如下：

　①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

    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

    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

    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

    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規定「本

    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

    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

    、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

    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

　②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

    移列為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③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

    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

    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

    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

    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⒊經查：

　①被告本案所為洗錢犯行，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該當洗

    錢防制法第2條所定之洗錢行為，並無有利、不利之情形。

　②又被告本案洗錢犯行，其犯罪金額並未達1億元，修正後最高

    刑度下修為5年，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

    自較有利於被告；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防法第14

    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

    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

    」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

    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故此規定無以變更前

    開比較結果。

　③再者，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且並無犯

    罪所得（詳後述），是無論依修正前後之何一規定，均得減

    輕其刑，而無有利、不利之情形。

　④是經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比較，現行洗防法之規定，顯對被

    告較為有利，則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本案犯行，自應適用現

    行(即修正後)洗防法之規定。

　㈡適用法律之說明：　

　⒈復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

    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

    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

    ，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

    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

    ，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

    文書之特別規定；又在職證明書，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

    證書，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

    著有90年度台上字第910號、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110年

    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足資為參)。查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以不詳方式偽造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工作證電子檔案

    後，指示被告至不詳超商列印該張偽造工作證，並於其向告

    訴人收取款項時，配戴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而配

    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詐術，旨在表明被告為「朝隆投資」

    之職員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見

    警卷第6、7頁；審金訴卷第49頁)；則參諸上開說明，如附

    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應屬偽造特種文書無訛。

    又被告復持之向告訴人行使，自係本於該等文書之內容有所

    主張，應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無訛。

　⒉又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

    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

    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

    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上所稱之文書，

    係指使用文字、記號或其他符號記載一定思想或意思表示之

    有體物，除屬刑法第220條之準文書外，祇要該有體物以目

    視即足明瞭其思想或意思表示之內容，而該內容復能持久且

    可證明法律關係或社會活動之重要事實，復具有明示或可得

    而知之作成名義人者，即足當之。易言之，祇要文書具備「

    有體性」、「持久性」、「名義性」及足以瞭解其內容「文

    字或符號」之特徵，並具有「證明性」之功能，即為刑法上

    偽造或變造私文書罪之客體(最高法院著有108年度台上字第

    3260號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明知其並非「朝隆投

    資」之員工，其竟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至不詳超商列印

    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

    「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後，並在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之「

    經辦人員姓名」欄上偽造「陳宏均」署名及指印各1枚，自

    屬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嗣於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之際

    ，其復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該張偽造「朝隆投資」收據

    予告訴人，用以表示其為「陳宏均」之人代表「朝隆投資」

    向告訴人收取投資款項作為收款憑證之意，而持以交付告訴

    人收執而行使之，自係本於該等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應屬

    行使偽造私文書無訛，並足生損害於雷金麗及「朝隆投資」

    、「陳宏均」對外行使私文書及對客戶資金管理之正確性至

    明。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就被

    告本案所犯，漏未論及其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

    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等節，容屬有誤，但被告此部分所犯與本

    案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

    後述)，應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於審理中已當庭告

    知被告上情，並諭知其另涉犯法條規定及罪名（見審金訴卷

    第47頁），已給予被告充分攻擊防禦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

    禦權之行使，故本院自得一併審理，附此述明。

　㈣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

    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後，復於不詳時間、地點，在前

    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上偽造「朝隆投資」印文1枚

    ，並由被告在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上偽造「陳宏均」之署名及

    指印各1枚，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本案詐欺

    集團成員先偽造私文書(收據憑證)、特種文書(工作證)電子

    檔案後，復交由被告予以下載列印而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

    文書後，再由被告持之向告訴人加以行使，則其等偽造私文

    書、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已為其後行使偽造私文書

    、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　

　㈤再查，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

    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一

    般洗錢罪等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

    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再者，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

    書、行使偽造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與暱稱「吳育竹」、「

    陳立育」等人及其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刑之減輕部分：

　⒈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

    ，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

    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

    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

    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

    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

    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

    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

    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

    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

    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

    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

    ，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

    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

    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

    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而適用之，不容任意割裂而適用

    不同之法律（最高法院著有79年度臺非字第274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及審理中就其本案洗錢犯行，均已有

    所自白，業如上述，且被告參與本案犯罪集團所為詐欺及洗

    錢等犯行，並未獲得任何報酬乙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

    審理中均供承明確（見警卷第8頁；審金訴卷第49頁）；復

    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就

    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故被告即無是否

    具備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要件之問題；而原應依上開規定減

    輕其刑，然被告本案犯行，既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三人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業經本院審認如上，則

    揆以前揭說明，即不容任意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故而，就

    被告本案犯行，無從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偵審中自

    白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惟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

    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

    其刑事由，併予說明。

　⒉次查，被告上開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

    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

    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

    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業

    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

    此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被告，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

    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經查，被告就本案所聞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犯行，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罪，且被告

    參與本案犯罪集團所為詐欺及洗錢等犯行，並未獲得任何報

    酬乙節，均如前述；復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並查無其

    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就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

    所得，故被告即無是否具備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要件之問題

    ；從而，被告既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已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犯行，則被告本案犯行，自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應

    予減輕其刑。

　㈧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並非毫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

    途徑獲取財富，僅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參與詐欺集團，

    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擔任收取詐騙贓款並轉交上繳予

    詐欺集團上手成員等車手工作，且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

    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並於收取詐騙款項後，將

    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

    使該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獲得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受騙款

    項，因而共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造成告訴人因此受

    有非輕財產損失，足見其法紀觀念實屬偏差，其所為足以助

    長詐欺犯罪歪風，並擾亂金融秩序，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治

    安，且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並除徒增檢警偵辦

    犯罪之困難之外，亦增加告訴人求償之困難度，其所為實屬

    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

    量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

    致其所犯所生危害之程度未能獲得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

    罪之動機、手段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及其參與分擔該詐欺集

    團犯罪之情節，以及告訴人遭受詐騙金額、所受損失之程度

    ；併參酌被告就本案所為一般洗錢犯行合於上述自白減刑事

    由而得作為量刑有利因子；另酌以被告之素行(參見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衡及被告受有高職畢業之教育

    程度，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入監前從事服務業、家庭經濟

    狀況為勉持（見審金訴卷第6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

    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

    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

    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洗錢防制法第25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相關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詐

    欺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自均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而上開

    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相關規

    定。

　㈡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

    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

    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

    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

    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

    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

    ，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

    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

    物沒收。經查，本案被告將其向告訴人所收取之受騙款項54

    萬元，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等節，已據被告

    於警詢中供明在卷，業如前述；基此，固可認告訴人本案遭

    詐騙之款項54萬元，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且經被告轉交上

    繳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已非屬被告所有，復不

    在其實際掌控中；可見被告對其收取後上繳以製造金流斷點

    之詐騙贓款，並無共同處分權限，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正

    犯有何分享共同處分權限之合意，況被告僅短暫經手該特定

    犯罪所得，於收取贓款後隨即將詐騙贓款交出，洗錢標的已

    去向不明，與不法所得之價值於裁判時已不復存在於利害關

    係人財產中之情形相當；復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並查無

    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

    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本院自無從就本案

    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㈢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

    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

    」。經查：　

　⒈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時，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

    「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予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等節，業

    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陳在卷，前已述及，復有告

    訴人所提出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予警查扣可資為佐，有前揭證

    物採驗紀錄表可資為憑；由此可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

    「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核屬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

    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且已據警己

    查扣在案，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

    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至前開偽造收

    據憑證上所偽造之印文、指印及署名，已因該張偽造收據憑

    證均業經本院整體為宣告沒收，則本院自毋庸再依刑法第21

    9條之規定重複為沒收之諭知；又因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

    ，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

    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之該實

    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印章，附予敘明。

　⒉又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時，配戴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

    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之外乙情，亦據被告於警詢及本

    院審理中均陳明在卷，前已述及；是以，堪認如附表編號2

    所示之偽造工作證1張，應係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

    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雖均未據扣案，

    並無證據足資認定該等張偽造工作證已不存在或滅失，自仍

    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

    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⒊另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IPHONE SE黑色手機、IPHONE SE白

    色手機各1支等物，均為係被告所有，並均係供其與本案詐

    欺集團成員聯絡取款事宜所用，且經警另案扣押等節，已據

    被告於警詢中供承在卷(見警卷第8至10頁)，並有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219號起訴書在卷可參(見審金訴

    卷第85至89頁)；由此可認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IPHONE SE

    黑色手機、IPHONE SE白色手機各1支等物，均核屬供被告為

    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且經另案扣押在案，並無不能

    沒收之問題，故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

    之規定，均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

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沒收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　 註 　1 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壹張 警卷第23、38頁，已扣案    　2 偽造工作證（姓名：陳宏均）壹張 未扣案 　3 IPHONE SE黑色手機壹支 另案扣押， 　4 IPHONE SE白色手機壹支 另案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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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751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牧唯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3、4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未扣案之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蔡牧唯於民國113年2月間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吳育竹」、通訊軟體Telegram帳號暱稱「陳立育」等成年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負責擔任面交取款之車手工作。嗣蔡牧唯即與暱稱「吳育竹」、「陳立育」等人及其等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1月24日，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賴憲政」、「朝隆客服-雯雯」等名義與雷金麗聯繫，並佯稱：操作朝隆投資APP，投資買賣股票入金可獲利云云，致雷金麗信以為真陷於錯誤後，遂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同意面交投資款後；嗣蔡牧唯即依暱稱「陳立育」之指示，先至不詳超商，列印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及偽造工作證各1張後，於113年3月5日9時26分許，前往雷金麗未於高雄市苓雅區之住處(住址詳卷)，並配掛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工作證1張，佯裝其為「朝隆投資」職員「陳宏均」以取信於雷金麗，並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之「經辦人員姓名」欄上簽署「陳宏均」之姓名而偽造「陳宏均」署名1枚後，將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該張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交予雷金麗收執而行使之，致足生損害於雷金麗及「朝隆投資」、「陳宏均」對外行使私文書及對客戶管理資金之正確性，雷金麗因而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54萬元予蔡牧唯而詐欺得逞後，蔡牧唯隨即依暱稱「陳立育」之指示，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家樂福鼎山店，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並藉以掩飾、隱匿詐騙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嗣因雷金麗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並提出蔡牧唯所交付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予警查扣，並經警送請鑑驗後，發現與蔡牧唯之指紋相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雷金麗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蔡牧唯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6至10頁；審金訴卷第49、57、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雷金麗於警詢中所證述遭詐騙面交款項之情節（見警卷第11至13、15、16頁）大致相符，復有告訴人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警卷第17至21頁）、被告所交付偽造收據憑證影本(見警卷第23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8月7日刑紋字第1136095909號鑑定書（見警卷第27至35頁）、扣案偽造收據憑證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證物處理報告及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鑑警卷第39至第42頁)、扣案偽造收據憑證採驗照片(見警卷第44至54頁)、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及APP頁面擷圖照片（見警卷第57至61頁）、告訴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福德二路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警卷第63至65、67頁）在卷可稽；復有告訴人提出由被告所交付偽造收據憑證1張與警察查扣可資為佐；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可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
　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字第23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係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前述事實欄所載之詐騙手法，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為真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示，將受騙款項交付予前來收款之被告，而被告係依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及暱稱「陳立育」之指示，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本案所為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甚詳，有如前述；堪認被告與暱稱「吳育竹」、「陳立育」之人及其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擔任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之工作，惟其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及被告前述自白內容，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之外，至少尚有指示其前往收款之暱稱「吳育竹」、「陳立育」等成年人；由此可見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應係3人以上共同犯之，自應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㈢又被告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有如上述；基此，足認被告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已製造金流斷點，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而應論以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予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輕重之，係指「法定刑」而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其中與本案相關之修正如下：
　①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②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③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⒊經查：
　①被告本案所為洗錢犯行，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該當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定之洗錢行為，並無有利、不利之情形。
　②又被告本案洗錢犯行，其犯罪金額並未達1億元，修正後最高刑度下修為5年，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自較有利於被告；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防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故此規定無以變更前開比較結果。
　③再者，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且並無犯罪所得（詳後述），是無論依修正前後之何一規定，均得減輕其刑，而無有利、不利之情形。
　④是經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比較，現行洗防法之規定，顯對被告較為有利，則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本案犯行，自應適用現行(即修正後)洗防法之規定。
　㈡適用法律之說明：　
　⒈復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文書之特別規定；又在職證明書，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著有90年度台上字第910號、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足資為參)。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偽造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工作證電子檔案後，指示被告至不詳超商列印該張偽造工作證，並於其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配戴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而配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詐術，旨在表明被告為「朝隆投資」之職員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見警卷第6、7頁；審金訴卷第49頁)；則參諸上開說明，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應屬偽造特種文書無訛。又被告復持之向告訴人行使，自係本於該等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應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無訛。
　⒉又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上所稱之文書，係指使用文字、記號或其他符號記載一定思想或意思表示之有體物，除屬刑法第220條之準文書外，祇要該有體物以目視即足明瞭其思想或意思表示之內容，而該內容復能持久且可證明法律關係或社會活動之重要事實，復具有明示或可得而知之作成名義人者，即足當之。易言之，祇要文書具備「有體性」、「持久性」、「名義性」及足以瞭解其內容「文字或符號」之特徵，並具有「證明性」之功能，即為刑法上偽造或變造私文書罪之客體(最高法院著有108年度台上字第3260號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明知其並非「朝隆投資」之員工，其竟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至不詳超商列印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後，並在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之「經辦人員姓名」欄上偽造「陳宏均」署名及指印各1枚，自屬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嗣於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之際，其復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該張偽造「朝隆投資」收據予告訴人，用以表示其為「陳宏均」之人代表「朝隆投資」向告訴人收取投資款項作為收款憑證之意，而持以交付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自係本於該等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應屬行使偽造私文書無訛，並足生損害於雷金麗及「朝隆投資」、「陳宏均」對外行使私文書及對客戶資金管理之正確性至明。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就被告本案所犯，漏未論及其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等節，容屬有誤，但被告此部分所犯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應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於審理中已當庭告知被告上情，並諭知其另涉犯法條規定及罪名（見審金訴卷第47頁），已給予被告充分攻擊防禦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故本院自得一併審理，附此述明。
　㈣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後，復於不詳時間、地點，在前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上偽造「朝隆投資」印文1枚，並由被告在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上偽造「陳宏均」之署名及指印各1枚，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偽造私文書(收據憑證)、特種文書(工作證)電子檔案後，復交由被告予以下載列印而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後，再由被告持之向告訴人加以行使，則其等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已為其後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　
　㈤再查，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一般洗錢罪等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再者，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與暱稱「吳育竹」、「陳立育」等人及其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刑之減輕部分：
　⒈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而適用之，不容任意割裂而適用不同之法律（最高法院著有79年度臺非字第27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及審理中就其本案洗錢犯行，均已有所自白，業如上述，且被告參與本案犯罪集團所為詐欺及洗錢等犯行，並未獲得任何報酬乙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承明確（見警卷第8頁；審金訴卷第49頁）；復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就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故被告即無是否具備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要件之問題；而原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本案犯行，既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業經本院審認如上，則揆以前揭說明，即不容任意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故而，就被告本案犯行，無從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偵審中自白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惟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說明。
　⒉次查，被告上開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此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被告，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經查，被告就本案所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罪，且被告參與本案犯罪集團所為詐欺及洗錢等犯行，並未獲得任何報酬乙節，均如前述；復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就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故被告即無是否具備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要件之問題；從而，被告既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已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則被告本案犯行，自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應予減輕其刑。
　㈧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並非毫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富，僅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參與詐欺集團，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擔任收取詐騙贓款並轉交上繳予詐欺集團上手成員等車手工作，且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並於收取詐騙款項後，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使該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獲得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受騙款項，因而共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造成告訴人因此受有非輕財產損失，足見其法紀觀念實屬偏差，其所為足以助長詐欺犯罪歪風，並擾亂金融秩序，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且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並除徒增檢警偵辦犯罪之困難之外，亦增加告訴人求償之困難度，其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致其所犯所生危害之程度未能獲得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及其參與分擔該詐欺集團犯罪之情節，以及告訴人遭受詐騙金額、所受損失之程度；併參酌被告就本案所為一般洗錢犯行合於上述自白減刑事由而得作為量刑有利因子；另酌以被告之素行(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衡及被告受有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入監前從事服務業、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見審金訴卷第6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相關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詐欺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自均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而上開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相關規定。
　㈡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案被告將其向告訴人所收取之受騙款項54萬元，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等節，已據被告於警詢中供明在卷，業如前述；基此，固可認告訴人本案遭詐騙之款項54萬元，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且經被告轉交上繳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已非屬被告所有，復不在其實際掌控中；可見被告對其收取後上繳以製造金流斷點之詐騙贓款，並無共同處分權限，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正犯有何分享共同處分權限之合意，況被告僅短暫經手該特定犯罪所得，於收取贓款後隨即將詐騙贓款交出，洗錢標的已去向不明，與不法所得之價值於裁判時已不復存在於利害關係人財產中之情形相當；復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本院自無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㈢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經查：　
　⒈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時，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予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陳在卷，前已述及，復有告訴人所提出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予警查扣可資為佐，有前揭證物採驗紀錄表可資為憑；由此可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核屬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且已據警己查扣在案，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至前開偽造收據憑證上所偽造之印文、指印及署名，已因該張偽造收據憑證均業經本院整體為宣告沒收，則本院自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重複為沒收之諭知；又因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印章，附予敘明。

　⒉又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時，配戴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之外乙情，亦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陳明在卷，前已述及；是以，堪認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工作證1張，應係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雖均未據扣案，並無證據足資認定該等張偽造工作證已不存在或滅失，自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另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IPHONE SE黑色手機、IPHONE SE白色手機各1支等物，均為係被告所有，並均係供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取款事宜所用，且經警另案扣押等節，已據被告於警詢中供承在卷(見警卷第8至10頁)，並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219號起訴書在卷可參(見審金訴卷第85至89頁)；由此可認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IPHONE SE黑色手機、IPHONE SE白色手機各1支等物，均核屬供被告為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且經另案扣押在案，並無不能沒收之問題，故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均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沒收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　 註



		　1

		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壹張

		警卷第23、38頁，已扣案



		


		


		




		　2

		偽造工作證（姓名：陳宏均）壹張

		未扣案



		　3

		IPHONE SE黑色手機壹支

		另案扣押，



		　4

		IPHONE SE白色手機壹支

		另案扣押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5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牧唯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751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蔡牧唯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扣案之如附表編號1、3、4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未扣案之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蔡牧唯於民國113年2月間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吳育竹」、通訊軟體Telegram帳號暱稱「陳立育」等成年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負責擔任面交取款之車手工作。嗣蔡牧唯即與暱稱「吳育竹」、「陳立育」等人及其等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3年1月24日，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賴憲政」、「朝隆客服-雯雯」等名義與雷金麗聯繫，並佯稱：操作朝隆投資APP，投資買賣股票入金可獲利云云，致雷金麗信以為真陷於錯誤後，遂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同意面交投資款後；嗣蔡牧唯即依暱稱「陳立育」之指示，先至不詳超商，列印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及偽造工作證各1張後，於113年3月5日9時26分許，前往雷金麗未於高雄市苓雅區之住處(住址詳卷)，並配掛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工作證1張，佯裝其為「朝隆投資」職員「陳宏均」以取信於雷金麗，並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之「經辦人員姓名」欄上簽署「陳宏均」之姓名而偽造「陳宏均」署名1枚後，將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該張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交予雷金麗收執而行使之，致足生損害於雷金麗及「朝隆投資」、「陳宏均」對外行使私文書及對客戶管理資金之正確性，雷金麗因而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54萬元予蔡牧唯而詐欺得逞後，蔡牧唯隨即依暱稱「陳立育」之指示，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家樂福鼎山店，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並藉以掩飾、隱匿詐騙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嗣因雷金麗發覺受騙而報警處理，並提出蔡牧唯所交付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予警查扣，並經警送請鑑驗後，發現與蔡牧唯之指紋相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雷金麗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蔡牧唯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6至10頁；審金訴卷第49、57、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雷金麗於警詢中所證述遭詐騙面交款項之情節（見警卷第11至13、15、16頁）大致相符，復有告訴人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警卷第17至21頁）、被告所交付偽造收據憑證影本(見警卷第23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8月7日刑紋字第1136095909號鑑定書（見警卷第27至35頁）、扣案偽造收據憑證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證物處理報告及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鑑警卷第39至第42頁)、扣案偽造收據憑證採驗照片(見警卷第44至54頁)、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及APP頁面擷圖照片（見警卷第57至61頁）、告訴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福德二路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警卷第63至65、67頁）在卷可稽；復有告訴人提出由被告所交付偽造收據憑證1張與警察查扣可資為佐；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可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

　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字第23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係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前述事實欄所載之詐騙手法，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為真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示，將受騙款項交付予前來收款之被告，而被告係依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及暱稱「陳立育」之指示，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本案所為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甚詳，有如前述；堪認被告與暱稱「吳育竹」、「陳立育」之人及其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擔任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之工作，惟其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及被告前述自白內容，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之外，至少尚有指示其前往收款之暱稱「吳育竹」、「陳立育」等成年人；由此可見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應係3人以上共同犯之，自應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㈢又被告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後，再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有如上述；基此，足認被告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已製造金流斷點，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而應論以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予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輕重之，係指「法定刑」而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其中與本案相關之修正如下：

　①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②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③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⒊經查：

　①被告本案所為洗錢犯行，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該當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定之洗錢行為，並無有利、不利之情形。

　②又被告本案洗錢犯行，其犯罪金額並未達1億元，修正後最高刑度下修為5年，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自較有利於被告；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防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故此規定無以變更前開比較結果。

　③再者，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案洗錢犯行，且並無犯罪所得（詳後述），是無論依修正前後之何一規定，均得減輕其刑，而無有利、不利之情形。

　④是經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比較，現行洗防法之規定，顯對被告較為有利，則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本案犯行，自應適用現行(即修正後)洗防法之規定。

　㈡適用法律之說明：　

　⒈復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文書之特別規定；又在職證明書，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著有90年度台上字第910號、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足資為參)。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偽造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工作證電子檔案後，指示被告至不詳超商列印該張偽造工作證，並於其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配戴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而配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詐術，旨在表明被告為「朝隆投資」之職員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見警卷第6、7頁；審金訴卷第49頁)；則參諸上開說明，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應屬偽造特種文書無訛。又被告復持之向告訴人行使，自係本於該等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應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無訛。

　⒉又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上所稱之文書，係指使用文字、記號或其他符號記載一定思想或意思表示之有體物，除屬刑法第220條之準文書外，祇要該有體物以目視即足明瞭其思想或意思表示之內容，而該內容復能持久且可證明法律關係或社會活動之重要事實，復具有明示或可得而知之作成名義人者，即足當之。易言之，祇要文書具備「有體性」、「持久性」、「名義性」及足以瞭解其內容「文字或符號」之特徵，並具有「證明性」之功能，即為刑法上偽造或變造私文書罪之客體(最高法院著有108年度台上字第3260號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明知其並非「朝隆投資」之員工，其竟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至不詳超商列印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後，並在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之「經辦人員姓名」欄上偽造「陳宏均」署名及指印各1枚，自屬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嗣於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之際，其復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該張偽造「朝隆投資」收據予告訴人，用以表示其為「陳宏均」之人代表「朝隆投資」向告訴人收取投資款項作為收款憑證之意，而持以交付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自係本於該等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應屬行使偽造私文書無訛，並足生損害於雷金麗及「朝隆投資」、「陳宏均」對外行使私文書及對客戶資金管理之正確性至明。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就被告本案所犯，漏未論及其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等節，容屬有誤，但被告此部分所犯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應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於審理中已當庭告知被告上情，並諭知其另涉犯法條規定及罪名（見審金訴卷第47頁），已給予被告充分攻擊防禦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故本院自得一併審理，附此述明。

　㈣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後，復於不詳時間、地點，在前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上偽造「朝隆投資」印文1枚，並由被告在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上偽造「陳宏均」之署名及指印各1枚，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偽造私文書(收據憑證)、特種文書(工作證)電子檔案後，復交由被告予以下載列印而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後，再由被告持之向告訴人加以行使，則其等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已為其後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　

　㈤再查，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一般洗錢罪等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再者，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與暱稱「吳育竹」、「陳立育」等人及其等所屬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刑之減輕部分：

　⒈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而適用之，不容任意割裂而適用不同之法律（最高法院著有79年度臺非字第27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及審理中就其本案洗錢犯行，均已有所自白，業如上述，且被告參與本案犯罪集團所為詐欺及洗錢等犯行，並未獲得任何報酬乙節，已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承明確（見警卷第8頁；審金訴卷第49頁）；復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就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故被告即無是否具備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要件之問題；而原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本案犯行，既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業經本院審認如上，則揆以前揭說明，即不容任意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故而，就被告本案犯行，無從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偵審中自白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惟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說明。

　⒉次查，被告上開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此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被告，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經查，被告就本案所聞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罪，且被告參與本案犯罪集團所為詐欺及洗錢等犯行，並未獲得任何報酬乙節，均如前述；復依本案現存卷內證據資料，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就本案犯行有獲得任何報酬或不法犯罪所得，故被告即無是否具備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要件之問題；從而，被告既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已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則被告本案犯行，自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應予減輕其刑。

　㈧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並非毫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富，僅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參與詐欺集團，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擔任收取詐騙贓款並轉交上繳予詐欺集團上手成員等車手工作，且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並於收取詐騙款項後，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使該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獲得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受騙款項，因而共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造成告訴人因此受有非輕財產損失，足見其法紀觀念實屬偏差，其所為足以助長詐欺犯罪歪風，並擾亂金融秩序，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且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並除徒增檢警偵辦犯罪之困難之外，亦增加告訴人求償之困難度，其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致其所犯所生危害之程度未能獲得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及其參與分擔該詐欺集團犯罪之情節，以及告訴人遭受詐騙金額、所受損失之程度；併參酌被告就本案所為一般洗錢犯行合於上述自白減刑事由而得作為量刑有利因子；另酌以被告之素行(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衡及被告受有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入監前從事服務業、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見審金訴卷第61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犯詐欺犯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相關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詐欺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自均應優先適用上開規定，而上開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相關規定。

　㈡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案被告將其向告訴人所收取之受騙款項54萬元，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等節，已據被告於警詢中供明在卷，業如前述；基此，固可認告訴人本案遭詐騙之款項54萬元，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且經被告轉交上繳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已非屬被告所有，復不在其實際掌控中；可見被告對其收取後上繳以製造金流斷點之詐騙贓款，並無共同處分權限，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正犯有何分享共同處分權限之合意，況被告僅短暫經手該特定犯罪所得，於收取贓款後隨即將詐騙贓款交出，洗錢標的已去向不明，與不法所得之價值於裁判時已不復存在於利害關係人財產中之情形相當；復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本院自無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㈢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經查：　

　⒈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時，交付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予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陳在卷，前已述及，復有告訴人所提出該張偽造收據憑證予警查扣可資為佐，有前揭證物採驗紀錄表可資為憑；由此可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1張，核屬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且已據警己查扣在案，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至前開偽造收據憑證上所偽造之印文、指印及署名，已因該張偽造收據憑證均業經本院整體為宣告沒收，則本院自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重複為沒收之諭知；又因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而無證據證明有偽造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印章，附予敘明。

　⒉又被告向告訴人收取受騙款項時，配戴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之外乙情，亦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陳明在卷，前已述及；是以，堪認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偽造工作證1張，應係供被告與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所用之物，雖均未據扣案，並無證據足資認定該等張偽造工作證已不存在或滅失，自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另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IPHONE SE黑色手機、IPHONE SE白色手機各1支等物，均為係被告所有，並均係供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取款事宜所用，且經警另案扣押等節，已據被告於警詢中供承在卷(見警卷第8至10頁)，並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219號起訴書在卷可參(見審金訴卷第85至89頁)；由此可認如附表編號3、4所示之IPHONE SE黑色手機、IPHONE SE白色手機各1支等物，均核屬供被告為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且經另案扣押在案，並無不能沒收之問題，故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均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應沒收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　 註 　1 偽造「朝隆投資」收據憑證壹張 警卷第23、38頁，已扣案    　2 偽造工作證（姓名：陳宏均）壹張 未扣案 　3 IPHONE SE黑色手機壹支 另案扣押， 　4 IPHONE SE白色手機壹支 另案扣押 



　　　　　　　　　　　　　　　　



